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第十三屆法規研究委員會第二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25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30 分 

二、地點：本會會議室 

三、出席：主任委員  楊檔巖 

          副主任委員  林三進 

           顧問 郭高明  吳政吉  劉明滄  孟繁宏  鄭凱文 

           委員 洪進東  許世偉  王介哲  劉東文  鐘文宏 

               梁貞誠  張啟明  林榮發  鄭澤雄  徐豪廷 

                徐敏斯  許士群  章聖雄  黃文榮  陳明烈 

                陳大榮 

四、請假：顧問 洪迪光  黃潘宗  許中光  吳聖洪  吳敏男 
               鄭介文 

          委員 陳肇勳  蕭家福  汪俊男  許偉鈞  陳志宏   

               張建鴻  林政達  王吉聰  王俊智  林裕豐 
              李耀昇   

五、列席：許理事長俊美 

六、主席：楊主任委員檔巖                           記錄：許真瑋 
七、報告事項： 

      1、本會出版社出版 103年建築技術規則已發送給訂戶，今年本委 

         員會委員及顧問均贈送一本。 
      2、今年度建築技術規則解釋函令彙編即將公告，屆時本會將通知 

         委員下載參考。 

      3、都市更新條例違憲條文修法即將到期(4/26)，目前尚無明確進 
         度。 

      4、法規委員會 Line群組已建置，委員聯繫交流可與運用。 

      5、法規委員會 Dropbox網路資料夾已建置，歡迎委員提供可分享 
         之資料。 

      6、江揆指示研究成立室內設計技師，內政部及公共工程委員會紛 

         紛啟動探討，全國公會持續密切關注，防範建築師權益受損。 
      7、請各地方公會注意因應相關地區請照程序及設計配合事項。 

         經濟部規劃近期公告之地質敏感地區如下表: 

批 

次 

    活動斷層 山崩與地滑 地下水補注 地質遺跡 

一 車籠埔斷層 臺北市山坡地 濁水溪沖積扇 新北市(基隆河) 

 旗山斷層、池上斷層 台中市、南投縣、 屏東平原、宜蘭平 新北市、澎湖縣 



二 嘉義縣、台南市、

高雄市山坡地 

原 

三 新城斷層、大尖山斷

層、新化斷層、鹿野

斷層 

新北市、屏東縣、

台東縣山坡地 

 

  臺北盆地 

宜蘭縣、苗栗縣 

四 新竹斷層、三義斷

層、左鎮斷層、米崙

斷層 

基隆市、桃園市、

新竹縣、苗栗縣山

坡地 

 

  臺中盆地 

嘉義縣、高雄

市、屏東縣 

五 大甲斷層、九芎坑斷

層、瑞穗斷層、奇美

斷層 

彰化縣、雲林縣、

宜蘭縣、花蓮縣山

坡地 

 

  嘉南平原 

南投縣、花蓮

縣、台東縣 

 

         迄 102年 4月 25為止已公告之部分如下: 

   地質敏感區類型 地質敏感區應辦理查詢之行政區

範圍（註一） 

     公告日期 

  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 

 （基隆河壺穴、瀑布） 

新北市平溪區。 

基隆市暖暖區。 

103年 01月 20日 

 

  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 

   （濁水溪沖積扇） 

彰化縣田中鎮、北斗鎮、溪州鄉、 

      田尾鄉及二水鄉。 

雲林縣西螺鎮、莿桐鄉、林內鄉、 

      斗六市及古坑鄉。 

103年 03月 04日 

 

 

  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 

    （車籠埔斷層） 

臺中市東勢區、石岡區、豐原區、 

      潭子區、北屯區、太平區、 

      大里區、霧峰區及和平區。 

苗栗縣卓蘭鎮。 

南投縣草屯鎮、南投市、中寮鄉、 

      名間鄉、竹山鎮。 

103年 03月 28日 

 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南投縣－01） 

南投縣仁愛鄉 103年 03月 31日 

註一：地質敏感區分批公告後，應辦理查詢之行政區如有所異動時，以最新已公告

地質敏感區分布行政區為準。 

註二：上表未明列之其他行政區屬尚未公告地質敏感區之行政區，暫免辦理查詢。 

 

八、討論議案： 

案由一：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日照及防音條文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1、 建築技術規則有關北方日照之規定原訂於設計施工編第 23

條，今擬修訂於第 40 條，另增訂第 40-1 條，並修正第 41 條、

第 42 條，本案即將進入技術審議委員會審議，詳如附件一會

議紀錄(p.1~25)。 

2、 有關防音條文修訂部分，詳附件二會議資料(p.26~39)。 

決  議： 

1、 有關技術規則第 40 條修正條文，建議澄清下列事項: 

(1) 第一項第二款「建築物"外牆面"自基地…」之所謂外牆面究 

係指建築物含陽臺、雨遮等(免計容積部分)最外緣之輪廓牆 

面，或指陽臺等不計入之建築物外牆面，應於修法說明闡示

清楚，並對應修訂用辭，以免造成誤解。 

(2) 圖 40-(1)建議將"23.5
。
N 冬至日太陽方位角"之"23.5

。
N"刪

除，以統一全省冬至日太陽方位角之適用。 

(3) 圖 40-(4)、40-(5)建議將北側 6米計劃道路去除，避免造成 

執法時之誤解。 

2、 第 40 條之北方日照陰影檢討，條法後改為「應包含同編第一

條第三款」不計入建築面積部分」，與目前部分地方執行方式

不同，請各地方公會注意。 

3、 第 40條所附圖例似尚不足以涵蓋常見之建築配置方式，例如 

U字型，L型之基地或建築配置引用本草案圖例所訂方式檢討 

是否合理，尚請各委員及地方公會研提案例及建議。 

4、 第 40條之 1草案條文「…夾角在 27
。
以上，並可獲得日照。…」

建議將"並可獲得日照"文字刪除，以資明確。 

5、 第 46條至第 46之 7條有關隔音之條文請各委員再研讀，其中 

有關「衝擊音」之規定，依目前領得使照前僅完成結構樓板之 

情況並無法符合草案規定之性能，倘一定要另加緩衝墊及上層 

PC或高架地板方能符合規定，於使照勘驗應如何落實、又對 

監造人是否造成壓力、或有何較為具體可行之管理方式，尚請 

各地方公會依地方之執行方式或特性研提建議。 

 

案由二：有關內政部營建署於 103年 5月 1日召開「研商領得建造執照之 

        建築基地」，因辦理地籍圖重測作業致原有土地面積減少之執行 

        疑義會議」案，提請討論。 
說  明： 

        附內政部營建署 103年 4月 17日營署建管字第 1032906683 號 



        (詳附件三)。 
決  議： 

        討論案例既已領得建照，基於法令適用之信賴保護原則，仍建議 

        應依重測前之基地面積續辦，以免造成糾紛。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下午 12 時 45 分。 

 

                                






















































































